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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为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十五五”发展规划空间需求的统筹

引导、科学配置与支撑保障，切实提高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战略

性、科学性、协调性，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实施细则（2026年版）>的通知》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检评估

动态维护成果要求的通知》等文件、相关政策要求和三条控制线

动态维护工作部署，结合国家、省、市、区重大战略和“十五五”

发展规划要求，河源市自然资源局组织研究编制了《河源市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2025年度）》（以下简称《方案》）。

本次工作重点做好近期和“十五五”发展规划急需落地的重点项

目空间保障，切实推动城乡国土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优化，促进

河源市高质量发展。

二、动态维护方案

（一）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重点区域

1. 划定思路

基于河源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明确的中心城区发展格局，衔

接河源市、区“十五五”规划、2026 年产业建设“大会战”以及

环万绿湖“湖泊+”绿色发展区等新发展形势要求，划定城北片区、

钓鱼台片区、水产业园片区、高埔岗片区（高新区）、埔前片区

等 5 个重点区域，在本次动态维护中保障 12个项目的空间需求。



2. 划定方案

城北片区重点区域面积为 5.00 平方千米，重点发展城镇综合

服务，主要围绕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居住等功能进行布局。

钓鱼台片区重点区域面积为 5.00 平方千米，重点发展城镇综

合服务，主要围绕文旅融合、生态康养、休闲商业等功能进行布

局。

水产业园片区重点区域面积为 10.02平方千米，重点发展工

业、物流业，主要围绕水经济产业、先进制造、现代物流、产业

配套服务等功能进行布局。

高埔岗片区（高新区）重点区域面积为 10.00 平方千米，重

点发展工业、物流业，主要围绕先进制造、科技创新、产城融合

等功能进行布局。

埔前片区重点区域面积为 4.99 平方千米，重点发展工业，主

要围绕城乡融合、产业配套服务等功能进行布局。

（二）三条控制线正向优化

1. 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

（1）总体情况

本次局部正向优化调出永久基本农田 132.00亩，调入永久基

本农田 261.50亩。优化后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 1.3483万亩，有

效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维护了“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

严肃性和权威性，优化后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



布局更优化、生态有改善。

（2）调入调出情况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年度调整中按照文件要求源城区调出

面积不超过 132.00亩；本次调出总面积 132.00亩，其中水田 44.93

亩，水浇地 13.51 亩，旱地 34.46亩，非耕地 39.10 亩。

调入地块共 261.50 亩，其中水田 52.07 亩、水浇地 139.19 亩、

旱地 70.24 亩，分别位于埔前镇 227.86 亩和源西街道 33.64 亩。

2. 城镇开发边界正向优化

（1）总体情况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与生

态保护要求，坚持集约节约发展。方案调入城镇开发边界 42.15

公顷，调出城镇开发边界 42.44 公顷。局部优化后未突破河源市

源城区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和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功能更

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更集聚。

（2）调入情况

①位于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重点区域内的地块。本次涉及 12

个城镇开发边界调入地块，总面积 42.15公顷。根据 2024 年度国

土变更调查数据，源城区调入范围内现状为农用地 37.85 公顷、

建设用地 4.12 公顷、未利用地 0.18 公顷，合计 42.15 公顷。经

核查，现状建设用地中，城镇建设用地为 2.80公顷，村庄建设用

地为 1.05 公顷。



②暂无位于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重点区域外的地块。

（3）调出情况

根据优化方案，源城区（行政范围）城镇开发边界共调出地

块 8 个，总面积 42.44 公顷，主要为近期不作开发建设、与其他

管控线冲突以及边角零散地块等类型的地块。

（三）规划用地用海正向优化

1. 城镇开发边界调入地块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调入涉及 12 个项目，共 12 个地块，共落

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42.15公顷，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调整。

2. 城镇开发边界调出地块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调出涉及 8 个地块，调出城镇建设用地规

模 42.44 公顷，其中源城区（管理范围）内调出城镇建设用地规

模 24.46 公顷、高新区（管理范围）内调出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17.98

公顷。

三、三条控制线优化成效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数量不减。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规模比例为 1.00%,不超

过辖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 1%。相比拟调出的永久基

本农田，拟调入的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增加了 129.50 亩，增加比例

98.11%。

质量不降。相对拟调出的永久基本农田，拟调入的永久基本



农田的水田地类增加了 7.14 亩，水田和水浇地面积之和增加了

132.28 亩，已建高标准农田面积增加了 172.80 亩。

布局优化。相对拟调出的永久基本农田，拟调入的永久基本

农田地块平均面积增加了 14.67 亩，集中连片程度提升了

2067.53%。

生态改善。相对拟调出的永久基本农田，拟调入的永久基本

农田的平均坡度级别减少了 0.7，周边的沟渠、机耕路、防护等

生态功能更完善。

（二）城镇开发边界

总量不突破。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 116.75 平方公里、规划新

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均严格控制在规划

目标内，确保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发展。

空间布局更集聚。剔除边角零散、近期无建设需求地块，填

补边界“天窗”，边界形态更规整、空间更连片，与中心城区发

展格局、重点产业片区高度契合。

功能品质更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只增不减，推动城镇空

间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为 15分钟社区生活圈、5

分钟公园绿地服务圈落地夯实空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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